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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 阳 区 应 急 管 理 局
浔应急字〔2024〕19 号

浔阳区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浔阳区应急管

理局危化品经营许可审批工作制度》

的通知

各股室、局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我局行政审批工作流程，现将《浔阳区应

急管理局危化品经营许可审批工作制度》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附件：《浔阳区应急管理局危化品经营许可审批工作制

度》

浔阳区应急管理局

2024 年 7 月 6 日



附件： 浔阳区应急管理局危化品经营许可

审批工作制度

为加强浔阳区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的安全监管，规范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审批流程，确保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

安全有序进行，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

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

特制定本工作制度。

一、原则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便民的原则，严格把关，确保

审批工作高效、规范、透明。

二、职责分工

综合管理股：负责接收申请材料、组织股室人员对申请

材料进行初审，符合受理条件，提出审批意见，报危化品许

可审批分管领导；对审批过程进行监督，确保审批工作的合

规性和合法性。

专家评审组：由具有相应领域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市

安全生产专家库化工专家（抽取）负责对企业提交的技术文

件、现场安全设施、人员资格证书等进行专业评审。

三、审批流程

申请提交：企业需向局综合管理股（也可向区行政审批

局窗口）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企业营业



执照（副本复印件）、安全评价报告（无储存经营不需要）、

应急预案、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能力考

核证书（复印件）等。

材料初审：局综合管理股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查，确

认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后，受理申请；不符合要求的，

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全部内容。

现场核查：局综合管理股组织专家评审组对企业进行现

场核查，重点检查拟申请企业现场安全设施、管理制度、人

员培训等情况，形成现场核查记录。

专家评审：专家评审组根据现场核查情况及企业提交的

技术文件，进行综合评审，不符合要求的，提出专业性整改

要求。

审批批准：局综合管理股根据专家意见，结合相关法律

法规，作出是否批准的建议。报局班子会讨论通过后颁发或

换发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书面说明理由

并告知企业。

四、监督管理

动态监管：建立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信息库，相关信息

全部录入应急管理部《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系统》，实施动

态监管，定期或不定期对企业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其持续符

合安全条件。

违法处理：对在审批过程中发现申请企业弄虚作假、违



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纳入企业信用记录。相

关审批人员存在不按规定审核材料，不依法作出审批许可决

定，超时限办结，不符合条件的申请材料违规审批通过或未

履行程序擅自作出审批、许可决定的等违规行为，根据过错

情节轻重、损害后果、影响大小和行为性质，依照有关规定

追究相关责任。


